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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Reinvested Earnings）等，而新創投資較能真實呈現外人投資面貌。2015 年世界投資報告

資料顯示，我國外人新創投資金額從 2010 年之 67.20 億元急遽減少至 2014 年之 16.35 億美

元，南韓於 2010 年僅為 37.93 億美元，尚遜於我國，惟 2014 年卻增加至 108.28 億美元，

為我國之 6 倍餘（詳附表 4）。且 2008 年至 2014 年我國外人新創投資金額為 254.62 億美

元，遠低於鄰近國家，反映我國投資環境亟待活化改善。另由於國內經營環境之變化，大

型企業逐漸移往海外投資。觀察國內公司登記及歇業動態，解散、撤銷及廢止公司之平均

資本額均較新設公司為高，且新設公司資本額之規模亦逐年縮小，顯示出國內產業能量逐

漸萎縮。 

五、長期以來台灣產業發展建基於製造代工之生產模式，缺乏國際品牌與跨國銷售通路之掌握

能力，價值分配權掌握在國外大廠，故獲得之利潤並不高，此觀察我國上市公司前 500 大

製造業之毛利率及營益率自 92 年之 17.86%、7.41%衰退至 103 年之 12.99%、5.48%，呈現

下跌趨勢，即可證之。尤其毛利率為評估製造業競爭力之重要指標，卻從 99 年之 17.21%衰

退至 103 年之 12.99%，減少 4.22 個百分點，呈現大幅下滑之趨勢，反映產業情況之險峻。

另由於製造業微利化，更限縮薪資之成長。 

（四十一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「國有不動產清理活化作業計畫」推

動迄今已逾 5 年，各機關閒置不動產雖大多已擬具使用計畫

，惟後續之活化運用卻僅由主管機關負責監督，外界無法得

知執行成效，為避免計畫流於形式，要求行政院責成主管機

關儘速對後續活化執行情形建立追蹤機制，並按時公開辦理

成效；另國有非公用土地閒置比率連年攀升，亦造成國家資

源浪費，亦應儘速規劃使用用途及活化措施，並建立追蹤考

核機制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有土地係全民重要資產，據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財產目錄顯示，國有土地總值達 4

兆 8,067 億餘元，面積約 236 萬餘公頃，占全台土地總面積逾 60%；準此，為發展國家經濟

及增裕財政收入，國有土地之活化利用及永續經營，向為行政院施政重點。惟近年國有非

公用土地閒置面積逐年遞增，而閒置之國有建築用地面積亦高達 3,000 餘公頃，恐與「永續

經營國家資產，增裕國家財力資源」之政策目標背道而馳。 

二、國有財產法第 4 條規定，國有土地大致區分為國有公用土地及國有非公用土地，其中國有

公用土地係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，國有非公用土地則以國有財產署（以下簡稱國

產署）為管理機關。近 10 年國產署管理之國有非公用土地透過撥用、出售等程序，總面積

由 94 年度之 27 萬 1,000 餘公頃，遞減至 104 年 7 月底之 21 萬 8,000 餘公頃；惟閒置之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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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卻不減反增，由 94 年度之 2 萬 3,000 餘公頃，增加至 104 年 7 月底之 3

萬 7,000 餘公頃，閒置土地占總面積比率則由 94 年度之 8.82%上升至 104 年 7 月底之

17.26%，10 年間上升幅度趨近 1 倍。 

三、閒置之國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增加原因，主要係近年該署積極排除被占用土地及加速清查待

勘查土地，而此 2 類土地清理後尚未訂定用途，致閒置面積大幅增加。鑒於國有土地如閒

置過久，不僅浪費國家資源，亦恐造成荒廢、髒亂，甚至再度發生占用情形，允應對清理

占用及辦理勘查後之土地建立追蹤機制，並訂定閒置土地之處理期限，以增進國有土地之

管理效益。 

四、98 年間行政院訂定「國有不動產清理活化作業計畫」，用以督導中央各機關清理及活化國

有建築用地。據國產署統計，列管之閒置、低度利用、不經濟使用之大面積國有公用建築

用地面積計有 1,721.50 公頃，截至 104 年 6 月底，僅餘 17.49 公頃閒置部分及 18.23 公頃低

度利用部分，未申請變更為非公用財產，其餘土地均已擬具使用計畫或申請變更為非公用

，執行比率達 97.93%。「國有不動產清理活化作業計畫」迄今執行已逾 5 年，多數閒置不

動產雖已擬具使用計畫，惟後續之活化運用卻僅由主管機關負責監督，使用計畫之執行成

效闕如，缺乏有效追蹤機制，恐使計畫流於形式。 

五、據統計，國有非公用土地截至 104 年 7 月底歸屬為建築用地之面積約 8,274 公頃，其中閒置

部分約 1,756 公頃，閒置比率超逾 20%。而閒置國有公用及非公用建築用地面積之統計雖稍

有時間落差，惟二者合計恐逾 3,000 公頃，閒置面積實屬龐大；進一步以區位劃分，其中位

於雙北市之閒置建築用地面積約 457 公頃，相當於 17 個大安森林公園之面積，恐有悖「永

續經營國家資產，增裕國家財力資源」之政策目標。 

六、閒置國有土地如能妥善管理並積極活化，當可有效挹注國庫。然「國有不動產清理活化作

業計畫」執行迄今已 5 年，執行比率雖高達 97.93%，惟已擬具使用計畫之國有公用建築用

地活化計畫可否順利落實，實未可知；至國有非公用建築用地高達 20%尚未訂定使用用途

，閒置情形更為嚴重，亟待積極規劃活化措施。 

（四十二）本院陳委員淑慧，針對教育部未設置偏鄉特別預算項目，使

得教育資源分配不正義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臺南市偏鄉建設與教育仍有待加強，要求教育部全面檢視偏鄉區域的教育資源分配，讓偏

遠地區不再萎靡，讓學子們透過教育翻轉階級不平等。 

二、教育乃一國之大本，每位學童都是國家未來的棟樑，教育資源分配顯得更重要，不能將雞

蛋丟在同一個籃子內，要懂得分散風險的觀念來看待教育，如此一來教育才不會成為某些

群體獲得晉升的利器。 

三、憲法所保障的受教權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，夾敘孔子所述的大同世界，讓人人能在一個


